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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

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

以作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族证券”或“债权代

理人”）的承诺或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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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债券基本情况 

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3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天津市房地产信托

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》（发改财经【2013】2594号），

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公开发行“ 2014年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

司公司债券”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债券”）。本次债券由天津房地产集团有

限公司（原名“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担保

人”或“天房集团”）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发

行规模 10 亿元，票面利率为 8.59%，期限 7 年期，同时设置本金提

前偿付条款，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4、5、6、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

行总额的 20%、20%、20%、20%、20%的比例偿还本金。本次债券余

额为 4 亿元。目前债券尚在存续期内。 

二、本次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担保人重要资产被司法冻结 

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披露的《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

有限公司“16 房信 01”、“18 房信 01”、“18 房信 02”、“PR 津房信/14

津房信债”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告》，本次债券担保人所

持其控股上市公司天津市房地产发展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全

部被司法冻结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因天房集团下属子公司天津市天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、天津市

天政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出现贷款逾期问题，同时天房集团为上述

两公司的担保人，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天津市第

二人民法院申请 12.73 亿元范围内的财产保全，2019 年 6 月 13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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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房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天津市房地产发展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天房发展”）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

出具的编号为 2019 司冻 0613-04 号的《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

知》及天津市第二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

公司出具的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，天房集团所持有的天房发展全部股

份，共 149,622,450 股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，占天房发展总股本比例

13.53%。所冻结天房集团持有股份中，其中 109,000,00 股为已质押无

限售流通股，冻结起始日为 2019 年 6 月 13 日，冻结终止日为 2022

年 6 月 12 日；剩余 40,622,450 股股份为未质押无限售流通股，涉及

两次轮候冻结，冻结期限为三年，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，当前

已累计轮候冻结股份 81,244,900 股。” 

详情请见发行人公告。 

三、本次重大事项的影响 

以上事项将对本次债券担保人的代偿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提

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民族证券将与发行人及担保人保持密切沟通，

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。 

民族证券作为“14津房信债/PR 津房信”的债权代理人，根据《募

集说明书》及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约定，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

告，并就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查阅发行人有关公告详细信

息，关注相关风险。 

特此报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 




